
附件3:

电动自行车销售、维保商家安全生产承诺书

我公司(门店)作为在上海市从事电动自行车销售(维

修保养)企业(商家),将认真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并

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依法销售的电动自行车，全部符合现行国家和本

市相关技术标准并获得3C认证。

二、建立进货查验、销货登记制度，认真查验电动自

行车合格证明，核查整车质量、外形尺寸等关键参数，建

立电池进货、销售台账，载明电池生产厂家、型号、额定

电压等关键数据，主动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等资料。

三、绝不销售无资质品牌、无公告目录的电动自行车辆，

绝不销售假冒、伪劣的电动自行车配件产品。

四、绝不进行虚假宣传，绝不误导消费者改装、加装、

拼装电动自行车和电池。绝不进行违法改装、加装、拼装

电池容量和车辆原厂结构配件等行为。

五、在消费者购买电动自行车时，有义务告知用户及

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注册登记，并严格遵守交通法规。

六、时刻牢记公司(门店)的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管理责

任，依法依规抓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。

七、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。

承诺单位名称：

企业负责人：

签字时间：


